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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我从工作十年的医院调到了医疗保险管理机构，我从一个被监管者变成一个监管者。在这个角

色的转变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医疗保险监管之路——难！这是一条需要不断探索、总结、创新之路，是值得

我们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研究的课题。 

 

    医保监管难的原因，说起来可能很复杂，原因也很多，但我们只要把医保与医院做个对比，就不难发现

其中的结症。 

 

    一、人员对比。 

 

    先看看人员结构，三级医院大部分都是博士后领衔的国家、省级实验室、研究所、某某中心，普通住院

医师硕士化，护理队伍也是学士化；二级医院硕士也在不断增多，本科基本普及；就是一级医院也多是专科

以上文凭，医保经办机构具有博士、硕士这样的人才就少之又少，特别是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再看看人员数

量，一个三级医院职工上千人，就是一级医院也在四五十人以上，而一个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就十几人。 

 

    二、机构对比。 

 

    医院不说解放以前，就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也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在这过程中，经过了多少风雨，借

鉴了古人多少经验，才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医院文化底蕴。而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是自1999年公费医疗改革后才成立的新机构。在这十年的稳步发展中，在医疗保险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

经验，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毕竟年轻，且没有经验可借鉴，完全靠自己摸爬滚

打，来积累总结，不断进步慢，且需要时间。 

 

    三、社会环境对比。 

 

    患者一般都比较信任医生，认为医保部门给患者报销医药费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医生曲解了医保

政策，患者会受此影响把矛头指向医保。再来看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保部门有没有、有几个，医院有多

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号召力。 

 

    通过对比，就不难理解医保和医院的不对等，在谈判的过程中很难做到真正平等，监管中存在相当大的

难度。针对以上原因，探讨一下相应对策。 

 

    一、寻求第三方协作。 

 

    首先应该寻求的是患者参入医保的监管。医疗保险机构一方面是对医院监管，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另一

方面是为参保患者服务，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同时，患者也是医院的服务对象，且患者对住院过程中的诊

疗、用药情况更为清楚。只有通过对医保政策的大力宣传，真真让患者吃透政策，医保部门对医院的监管，

在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保障基金安全的同时也减轻患者的负担，住院费用虽然医保基金报销大部

分，但个人还是要自负部分的。患者才能在住院的过程中对不合理检查（如拍X线片能解决的问题做CT检

查），不合理用药（如能用目录内药品而用自费药品、能用国产的而用进口的），分解收费、重复收费、搭

车收费等现象进行监督。 

 

    其次是寻求与商业保险机构的合作。有的商业保险机构对住院患者的监管、医疗费用的审核都有一套成

熟的管理体系。把大病医疗补助通过再投保的形式，把某一家医院的查房、稽核或某一项医疗服务（如尿毒

症患者透析）打包给商业保险机构管理的形式，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量，确保基金安

全，同时通过与商业保险机构的合作可以借鉴有价值的管理方法、经验，加强对医院的监管。 

 

    再次是与招投标机构的合作。把那些诊断明确，治疗方法肯定、治疗效果明显的疾病（如胆囊结石的手

术治疗、尿毒症患者透析治疗），通过招投标机构对医院进行招投标，在提供同等服务标准的前提下，选择

投标价格低得，这不失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管。 

 

    二、整合优势资源。 



 

    一是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市级统筹的步伐，提高统筹层次，这不但可以统筹基金，增大基金抗风险能

力，还可以统筹人力资源，有利于加大市、县联动力度；统筹物力，整合网络建设，推进办公自动化，监管

网络化。 

 

    二是统一经办机构。目前大部分地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管理，新农合由卫生部门管理，而实际上所做到事情都是一样的，通过统一经办机构，可以进一步整合优势

资源，避免工作中的重复、浪费。 

 

    三、创新付费方式。 

 

    随着医保监管部门的不断探索，医保付费方式也从过去单一的按比例核销付费发展到现在单病种付费、

总额控制付费、超额分担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但是由于疾病的多样性、患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医学的不断发

展，任何一种单一的付费方式都不能解决某些特殊情况（或者是医生所说的“特殊性”），这就需要医保部

门，在保障患者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付费方式，如组合式付费、按科别付费等。 

 

    四、充分利用医院管理法规、制度，加强与医院沟通。 

 

    卫生部门有针对医院、医生的法律、法规及管理体系，如《执业医师法》、《处方管理办法》、诊疗常

规、护理常规、临床操作常规、医师职业道德规范。医保部门除要认真学习外，还要充分利用这些这些法

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运用到工作中。如对病历、处方的书写要求，我们只要按照相关要求检查、稽核就够

了。同时还应该加强与医院的沟通，特别是对查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医院医务科沟通，交流。医院医务科

也有查房制度，医疗文书书写要求，我们反馈的信息有利于医务科督办，最终达到规范，达到监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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